
 

灞桥区秦岭办 2019 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按照西安市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制定本

区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利用的具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3、牵头组织区级相关部门和街办做好秦岭生态环境植

被保护、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体工作；负责陕

西洪庆山国家森林公园有关管理、保护、利用和开发等工作。 

4、负责本区域建设项目的预审、报批工作。 

5、牵头组织区级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本区域违规建设和

生态环境破坏等行为。 

6、负责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灞桥区秦岭办将继续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围绕“打造秀美洪庆山，建设

宜居灞桥”目标，不断完善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措施，有力

维护秦岭灞桥段自然生态环境。一方面认真贯彻“四个彻底”

坚决根治秦岭违建，深入推进秦岭网格化专职网格员管理，

加强对秦岭生态保护区的日常巡查监管，加大综合执法力度，



加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保持对破坏秦岭生态环境

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精心谋划，打造洪庆山特色亮点，突

出洪庆山发展特色，特别在游客聚集地区或重要节点，着力

打造景观亮点。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仅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预算。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4 人，其中事业编制

14 人；实有人员 13 人，其中事业 1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

人员 0人。 

五、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是辅助岗位人员工资

14.4 万元。本部门在工作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特聘请

了 6 名辅助人员（其中 3 名公益性岗位、3 名临时岗位）服

务于本单位，主要负责文电、信访、后勤服务等工作，以保

证单位正常运转。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现有固有资产 52.79 万元，均

为办公所需。 

七、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预算总收入 193.72 万元，其中：预算补助数



193.72 万元。预算总支出 193.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2.84 万元，包含人员支出 131.8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0.0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95万元；项目支出50.88

万元。较 2018 年预算 235.63 万元度减少了 41.91 万元。原

因勤俭节约，节约开支。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总收入 193.72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41.91万元；总支出193.72万元，较上年度减少41.91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93.72 万元，较上年度

减少 41.91 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功能分类，2019 年区秦岭办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 193.72 万元，具体为： 

（1）行政运行（环境保护管理事务）142.84 万元，比

上年减少 31.91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131.82 万元，

较上年减少 23.96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10.95 万元，较上年

减少 7.95 万元，；个人和家庭补助 0.07 万元，与上年持平。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环境保护管理事务）50.88 万

元，其中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50.88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10

万元，压缩开支。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经济分类，2019 年区秦岭办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 193.72 万元，具体为： 

（1）工资福利支出 131.82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23.96

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0.95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7.95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7 万元，与上年持平。 

（4）其他支出（项目支出）50.88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1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

表”。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0.35 万元，较 2018 年度

增加 0.05 万元。其中： 

1、2019 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支出 0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2、秦岭环境网格化会议费预算支出 0.35 万元，比上年

预算支出增加 0.17 万元，加大秦岭生态保护网格化专管人

员的培训。 

3、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支出减少 0.12

万元； 



4、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5、因公出国预算支出 0万元，与上年持平。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环境保护管理事务）10.95 万元，

其中：办公费 5.40 万元、电费 2.00 万元，会议费 0.35 万

元、工会经费 1.80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1.40 万元。 

（八）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

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

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

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

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

结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

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

行的收支缺口，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 

6.“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附件：表 1、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表 2、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表 3、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表 4、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表 5、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功能科目分） 

表 6、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表 7、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

细表（按功能科目分） 

表 8、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

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表 9、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表 10、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表 11、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



购买服务）预算表 

表 12、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

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灞桥区秦岭办      

                                 2019 年 2 月 12 日 


